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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5,309.43 13,104.98 16.82% 

营业利润 517.42 -2,119.66 124.41% 

利润总额 530.00 -2,122.49 12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98.70 -2,517.29 119.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7.15 -4,237.43 68.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46 -0.1242 119.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7% -3.35% 4.1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82,703.72 83,811.50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64,799.38 64,300.67 0.78% 

股    本 20,262.00 20,26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20 3.17 0.95% 

 注：1、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21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309.4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6.82%；营

业利润 517.4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24.41%；利润总额 530 万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 124.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19.8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7.15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68.21%。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0.0246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19.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较上年同期上升 4.12%。  

公司持续加大电磁波屏蔽膜和压力测试膜等新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力度，电

子功能材料取得进一步突破，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3.65%。公司控股子公

司乐凯化学生产的以光稳定剂为主的精细化工材料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43.70%。2021 年公司热敏磁票产品恢复部分销售，对公司业绩启到支撑作用。

以上因素导致了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的增长。 

2、公司财务状况 

2021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82,703.72 万元，较

期初下降 1.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4,799.38 万元，较期初增

长 0.78%。报告期末，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3.20 元，同比增长 0.95%。 

三、 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披露的《2021 年

度业绩预告》中的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 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公告日，公司股票仍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

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0.3.10



的规定，若公司 2021 年出现以下情形：（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

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

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

整的年度报告；（五）虽满足第 10.3.6 条规定的条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

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满足第 10.3.6 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申请未被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交易将被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如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本次业绩快报一致，且已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0.3.1 条规定的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亦不存在第 9.4条规定的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将在披露 2021 年度报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因有关审计工作尚在进行，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最终财务数据是否满足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或者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要求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7 日 


